关于寿县堰口镇2026年光伏电站运维管理制度及收益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安徽省乡村振兴局、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印发 <安徽省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和中共寿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 寿县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细则 > 的通知》文件要求，为扎实做好我镇光伏电站运维管理及收益分配等工作，现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光伏电站基本情况

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并网情况。堰口镇光伏电站共计148座，其中60KW村级光伏电站15座，140KW 村级光伏电站3座，户户联建光伏电站2座（小集村11户联建和江黄村21户联建），3KW户级光伏电站128座。

二、光伏电站运维管理制度

（一）明确专人负责。各村要明确一名村级光伏电站管护员（公益岗位人员）做好日常维护，每周至少巡查光伏电站周边及内部环境两次，每周至少全面清理一次，确保光伏电站正常发电，并做好巡查记录，明确一名光伏电站监管负责人（村 “两委” 成员或乡村振兴专干）负责监管村级光伏电站日常管理和巡查（详细名单见附件），并做好巡查记录。户级光伏电站由受益户做好日常管理，村包组干部负责监管。

（二）定期开展维护。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光伏电站内外环境治理，确保电站周边无遮挡，护栏、警示标牌齐全，电站内无种植、养殖、无杂草、无积水，光伏板无灰尘、鸟类等污染物。

（三）配合运维公司。村级光伏电站监管人员要积极配合县运维工作人员做好相关工作，确保光伏组件无破损、灼烧痕迹、明显的颜色变化、气泡、电池片碎裂、玻璃碎裂，边框无破损，逆变器无红色（故障）指示灯或有较大震动和异常噪声，配电箱不能存在变形、锈蚀、漏水、积灰等现象，接线端不能出现松动、锈蚀、变色，光伏方阵整体不能有变形、错位、松动等情况，光伏电站发电正常。村级光伏电站更换配件，监管员必须到场核实（拍照留存），再签字确定更换（拍照更换配件前、中、后图）。户级光伏电站出现故障由受益户及光伏电站监管人员到场核实。

三、户用光伏电站收益分配使用

户用光伏发电收益应根据每月发电应付信息公示金额通过惠农系统打卡造册到该脱贫户居民服务 “一卡通” 银行账户。如建设独立户用光伏扶贫电站的脱贫户出现整户死亡等情况，可按程序进行产权、收益对象动态调整。

四、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使用

（一）规范资金用途。

1.公益岗位。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收益形成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在扣除土地租金、运维管理、电站维修等必要费用后，主要用于开发公益岗位安置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及风险未消除监测对象就地就近就业，规范签订劳务协议，明确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时长、工作地点、薪酬待遇、管理考核等内容。建立上岗人员台账、加强日常管理、及时兑付薪酬待遇、落实动态调整。

2.小微奖补。对确无劳动能力，或有劳力但户内有重病、重残、婴幼儿等生活不能自理人员而难以生产或务工的监测对象，可给予子每户每年不超过 2000 元的生活补贴，且不得平均分配。

3.临时救助。对风险未消除监测对象因病、因灾、因学产生的医疗费、财产损失费、学费形成的 2 万元以上净支出（各费用扣除政策补贴及保险），对家庭生产生活影响大的，可给予适当的一次性临时救助，每户每年救助金额不超过 1 万元。

（二）加强监督管理。村级光伏电站收益由村集体负责，只能用于开发公益岗位、小型公益事业、小微奖补、临时救助、土地租金及运维支出，不得挪作他用，确保光伏帮扶效益发挥。加强光伏电站收益分配使用的监督管理，纳 “三资” 管理，光伏电站收益分配和使用设立账簿和科目，镇村分别建立村级和户户联建光伏电站收益管理分配和使用台账，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三）坚持公开透明。各村应在乡村振兴工作站的指导下，每年制定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计划，提交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报乡村振兴工作站审核、备案。收益分配使用计划应及时向村民公示公告7个工作日，并作为年度实际发电收益分配的依据。村委会负责根据收益分配使用计划进行具体分配实施工作，并在下年初及时将当年收益分配使用结果向村民进行公告公示7个工作日，确保获得的每一笔收入、支出的每一笔资金有据可查、账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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